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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政所所长   娄云

各位代表：
受光明山镇政府委托，向本次大会做出光明山镇2022年财政决算的书面报告，请予以审议。
光明山镇第二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批准的我镇2022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，决算如下：
一、一般公共预算决算情况
1. 全镇一般公共预算决算情况。
全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5165万元，完成（收支完成均指比调整后预算）85%，其中：税收收入5117万元，完成85%；非税收入48万元，完成98%。全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5165万元，加上转移性收入1519万元后的收入总量为6684万元。全镇一般公共预算支出6139万元，上解上级支出545万元，支出总量为6684万元。
收支相抵，收支平衡。
2. 镇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具体完成情况。
(1)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1311万元，完成132%；
(2) 教育支出140万元，完成290%；
(3) 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5万元，完成100%；
(4)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743万元，完成129%；
(5) 卫生健康支出165万元，完成217%；
(6) 农林水支出1131万元，完成191%；
(7) 交通运输支出85万元，完成425%；
(8) 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2414万元，完成65%；
(9) 住房保障支出145万元，完成105%。
3. 转移性收入情况。
我镇转移性收入1519万元，其中：一般性转移支付1199万元，专项转移支付162万元，调入资金158万元。
二、政府性基金决算情况
    我镇2022年度无政府性基金收支预决算安排。
三、社会保险基金决算情况
我镇2022年度无社会保险基金预决算安排。
四、国有资本经营决算安排
我镇无国有企业，因而不具备编此预算条件，所以未安排国有资本基金预算，但为使预算完整，也将国有资本预算加以提出，并将收支安排为“0”。
我镇2022年财政预算执行的总体情况是比较好的。上述财政决算结果，反映出当年我镇贯彻人大有关财政决议要求、执行人大批准的财政预算的新成效。面对经济下行压力、减税降费政策实施和新冠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，镇财政积极落实高质量发展政策，持续发挥财政“四两拨千斤”的杠杆作用，严格按照镇党委、政府的工作部署和要求，扎实开展各项工作。
一是厉行节约，保障重点工作稳步推进。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及省市区关于“厉行节约坚持过紧日子”和“集中财力办大事”的要求，大力压减非重点、非刚性等一般性支出，特别是压减低效支出和非必需的项目支出，从严控制“三公”经费支出。严格落实“六稳六保”政策，将有限的财力、物力用在刀刃上，一方面确保镇属各单位实现正常运转，另一方面财政可用财力优先用于民生事业支出，重点保障疫情防控、民生实事工程、民生低保等资金的按时足额兑现。
二是依法依规，不断强化预算规范管理。严格预算执行，增强预算执行的规范性和约束性，树立预算的权威性和严肃性。在市财政核定的收入支出范围和基数上继续加强预算管理，以预算为抓手不断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绩效、降低政府负债率。杜绝超预算、无预算支出情况发生。
三是精细管理，着力提升财政预算使用绩效。稳步推进全面落实预算绩效管理，加大财政项目资金使用监管，做好绩效管理体系建设，重点完善事前绩效评估、绩效目标管理、绩效评价管理、评价结果应用等管理办法和操作规程。特别是对重点项目重点监控，突出重大政策和项目绩效评价，对政府购买服务等专项支出项目绩效目标运行情况实行跟踪管理。
同时，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镇财政运行中依然存在的一些问题。一是财源基础不稳固，可用财力增长较缓慢。二是财政收支矛盾较突出，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支出的资金需求较大。三是财政管理的科学化、精细化、规范化水平以及财政资金支出绩效还有待进一步提升。所有这些问题，我们将高度重视，进一步强化问题导向，认真分析原因，采取有效措施，努力加以改进和解决。
谢谢大家！

